
附件一 

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印尼僑生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 

第一條 目的 

為關懷在台就學之印尼僑生，於求學期間若遭遇突發事故、重大傷
病或家庭變故，致生活陷入急難困境時，能獲得即時協助，以維持
基本生活與完成學業，特訂定「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印尼僑生急
難救助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主管單位 

本急難救助金由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設立
與管理。 

本會得成立「急難救助審查委員會」，負責申請案件之審查、補助金
額之核定及相關執行事宜。 

 

第三條 補助對象 

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向本會申請急難救助： 

一、具有印尼僑生身分。 
二、目前就讀於臺灣高中職、專科、大學或研究所等合法立案學校
之在學學生。 
三、於在學期間因突發事故或重大變故，導致生活或經濟發生困難
者。 

 

第四條 補助範圍 

申請人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因重大傷病住院治療，產生高額醫療費用且無力負擔者。 

二、因天然災害、意外事故或不可抗力事件，導致家庭經濟發生重
大變故或生活陷入困境者。 

三、因重大意外事故或其他突發情況，導致生活急難需要緊急協助
者。 

四、申請人不幸死亡，其在臺親友或同學無力負擔喪葬費用者。 



 

第五條 補助類別 

本急難救助金分為以下三類： 

一、緊急生活扶助金 
協助因突發事故或重大變故，造成生活困難之學生。 

二、醫療補助金 
補助因傷病或意外所產生之醫療費用負擔。 

三、喪葬補助金 
補助在臺僑生不幸死亡之相關喪葬費用。 

同一事件以申請一類為原則。 

 

第六條 補助金額 

本急難救助金補助金額原則如下： 

新臺幣 5,000 元至 30,000 元。 

實際補助金額由本會「急難救助審查委員會」依下列因素綜合審
定： 

1. 個案急難程度 

2. 家庭經濟狀況 

3. 醫療或相關費用金額 

4. 本會當年度經費狀況 

每一案件以補助一次為原則，但特殊情形經審查委員會決議者不在
此限。 

 

第七條 經費來源 

本急難救助金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本會預算編列。 
二、校友、會員或社會人士之捐款。 
三、國內外慈善基金會或公益團體捐助。 
四、企業贊助。 
五、其他合法來源之捐助。 

本救助金應專款專用。 



 

第八條 申請方式 

符合本要點申請資格者，得由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一、學生本人申請。 
二、由就讀學校相關單位推薦申請。 
三、由在臺親友、同學或社團協助提出申請。 

申請案件應填寫「印尼僑生急難救助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第九條 應備文件 

申請人須檢附以下文件： 

一、急難救助申請表。 
二、居留證影本。 
三、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四、家庭經濟狀況證明或清寒證明。 
五、醫療診斷證明書（醫療補助案件適用）。 
六、醫療費用單據或相關支出證明。 
七、其他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 
八、申請人或代領人銀行帳戶資料（存摺封面影本）。 
九、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同意書。 

醫療補助案件之醫療費用單據，原則以單筆新臺幣 5,000 元以上之
醫療支出為補助範圍。 

 

第十條 審查程序 

申請案件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本會受理申請並進行資料初審。 
二、必要時得進行電話訪談或實地訪視。 
三、送交急難救助審查委員會審議。 
四、審議結果通知申請人。 

審查期間原則為 7 日至 30 日。 

 

第十一條 補助發放 

經審查通過之案件，其補助方式如下： 



一、補助款項以銀行匯款方式撥付。 

二、款項匯入申請人或經核准之代領人帳戶。 

三、受款人應提供簽領收據或相關文件供本會存查。 

若申請人不幸死亡，得由其在臺親友或同學代為申請，並須： 

1. 填具切結書 

2.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3. 說明代領原因 

 

第十二條 查核與追蹤 

本會得視需要對受補助個案進行追蹤或查核。 

申請人若有下列情形之一，本會得撤銷補助並追回款項： 

一、提供不實資料。 
二、偽造證明文件。 
三、隱瞞重要事實。 
四、將補助款挪作非申請用途。 

必要時並得依法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第十三條 個人資料保護 

申請人應簽署「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同意本會於辦
理急難救助相關業務之範圍內蒐集及使用其個人資料。 

若不同意提供相關資料，本會得不受理申請。 

 

第十四條 附則 

本要點經本會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印尼僑生急難救助金」申請表 

 
姓名: 

 

連絡電話: 

居留證號: 

 

Line ID: 

就讀學校/科系/年級: 

 

通訊地址: 

 

陳述事由: 請依個人狀況，條列相關事實，例如：申請事由、家庭經

濟狀況及收入來源、家庭成員及就業狀況、目前自己的經濟來源、並於申請

條款擇一標記） 

 

 

 

 

 

 

 

 

 

 

 

□緊急生活扶助:因遭遇不可抗力事變或天然災害，或因家遭變

故，造成經濟之重大負擔 

 

□醫療補助:因傷病住院醫療，造成經濟之重大負擔。醫療自付費

用：新臺幣 ________ 元 

                

□喪葬補助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日 

學校核實單位/老師簽章 



附件三 

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本人同意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為辦理急難救助申請審查及相關公

益用途，在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條款。 

申請人簽名： 

日期： 

  



附件四 

 

【印尼僑生急難救助金公告】 

 

為協助在臺就學之印尼僑生於遭遇突發事故或經濟困難時獲得即時

協助，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設立「印尼僑生急難救助金」，提供相

關補助。 

一、申請對象 

在臺就讀高中職以上之印尼僑生，於在學期間遭遇急難事件，致生

活或經濟發生困難者。 

二、補助項目 

（一）緊急生活扶助 

（二）醫療補助 

（三）喪葬補助 

三、補助金額 

每案補助新臺幣 5,000 元至 30,000 元（依個案審核） 

四、申請條件（符合其一） 

（一）重大傷病或住院醫療致經濟負擔 

（二）天然災害、意外事故或家庭變故 

（三）其他重大急難情形 

五、申請方式 

請填寫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提出

申請。 

六、注意事項 

（一）每一事件以申請一次為原則 

（二）實際補助金額由審查機制核定 

���� 詳細申請辦法及表單請參閱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印尼僑生

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或洽詢承辦單位 

（本公告由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提供） 

 

 



 


